服務質素標準3:運作及活動紀錄
1.
政策目的
1.1
政策之制定是確保單位維持良好的服務紀錄，向所屬機構及資助者交代。
1.2
服務單位應向其管理層提供資料，使其在規劃及評估服務時有所依據，並能就服務的提供和如何善用資源作出適當決定。
1.3
單位的活動和運作，應讓服務使用者及公眾人士知悉。
2.
服務運作及活動記錄指引
2.1
應設立機制，透過運作及服務記錄指引來制定程序，用以收集、保存、分析和派發資料。
(詳情參閱SQS3.1-4)

2.2
定期為職員舉辦培訓及讓服務使用者清楚單位的活動和運作。(詳情參閱SQS3.5)

2.3
每兩年12月檢討運作及活動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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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職員和服務使用者對於單位的活動和運作方面，單位應制定適當的措施，以確保其清楚明白。
職員培訓
每年舉辦一次員工訓練，使職員更加清楚單位的活動和運作。
服務使用者
每年透過例會、中心通訊、展板，中心活動單張等方法，向服務使用者推廣，讓他們可以對單位的活動和運作更為了解
服務質素標準3-紀錄管理指引

保存資料
銷毀資料

(一)  服務使用者申請及退出紀錄
1.
將服務使用者申請及退出紀錄文件存檔
2.
將存有服務使用者申請及退出紀錄資料之電腦設置密碼
   銷，而電腦磁碟亦鎖上
3.
將服務使用者申請及退出紀錄文件放置有鎖文件櫃內並鎖上
4.
確保沒有違反個人私隱及資料保密的規定
1.
會員退會後，有關之會員資料存放兩年即銷毀
2.
銷毀過程由兩位職員負責，其中一位負責銷毀資料，
   一位負責監察，以確保資料不會外泄，並達致銷毀紀
   錄的目的
3.
至於銷毀資料可分為文件及電腦兩方面:

文件 – 可使用人手或碎紙機撕毀，將殘餘物以垃圾
膠袋封口棄置
電腦 – 將電腦及磁碟內的會員資料刪除
  

(2)
服務及活動紀錄
1.  小組服務(包括會員制和開放式)

2.  常規/恆常活動
3.  偶到服務
4.  轉介服務
5.  諮詢服務
1.  將服務及活動紀錄文件存檔

1.  服務及活動紀錄存放兩年後銷毀 

(三)  職員紀錄
1.  將職員紀錄資料放置有鎖文件櫃內並鎖上 


1.  職員紀錄資料存放7年後銷毀

